
第三人陳報扣押薪資債權或聲明異議狀 
 
茲依法務部行政執行署○○分署  年  月  日○○○執行

命令，陳報情形如下：（請勾選） 

義務人：○○○（身份證字號：○○○○） 

□ 義務人現為本公司員工，依照執行命令自   年   月起

扣薪。 

□ 義務人對本公司之薪資債權現僅有新台幣      元，且

已於   年   月   日離職，自   年   月起

無從扣押，附勞（健）保退保證明書以資證明。 

□ 義務人非本公司或現非本公司員工，無從扣押。 

□ 義務人每月薪資新台幣      元，業經    分署   

年度    字第         號執行命令扣押。 

□ 義務人每月薪資新台幣       元，業經           

法院   年度    字第         號執行命令

扣押。 

□ 其他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) 
 

 

聲明人（即第三人）：           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聯絡人： 
 

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 


